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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农办〔2015〕84 号 

 
 

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

关于印发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集中整治 

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委，委属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行为，集中整治农产

品质量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

安全，根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郑

州市食品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，经研究，决

定从 2015 年 11 月 20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20 日止，在全市开展

农产品质量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。现将《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

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

 - 2 - 

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集中整治 

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

 

2016 年元旦即将来临，为切实做好节前农产品质量安全工

作，彻底排查农产品安全隐患，切实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出问

题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集中整治专项

行动，方案如下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全面实施

新修订通过的《食品安全法》和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等法律法

规，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，严厉打击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经

营活动的违法行为，消除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，建立完善的农产

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，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通过专项整治，杜绝在蔬菜、水果等种植业农产品生产过程

中使用甲胺磷、对硫磷、甲基对硫磷、久效磷和磷胺五种禁用高

毒农药行为，杜绝在水产品养殖生产过程中使用硝基呋喃类、孔

雀石绿等违禁药物行为。建立起长效监管机制，使农产品质量监

管能力和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高，切实解决好全市农产品安全中

存在的突出问题，保证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，使全市

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持续稳定向好。 

三、工作重点 

（一）整治重点区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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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市农产品生产基地、种植专业合作社、农产品生产企业、

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和各类农产品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、农产品

超市等区域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的集中整治活动。 

（二）整治重点环节 

1、种植业产品专项整治。在种植业产品生产过程中杜绝使

用甲胺磷、对硫磷、甲基对硫磷、久效磷和磷胺等五种禁用农

药行为。通过专项整治，使农产品生产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

识明显增强，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，全市生产基地

生产的蔬菜、水果农药残留检测合格率分别达到 95%和 98%以

上，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保持在全国的领先水平。 

2、水产品专项整治。围绕草鱼、鲤鱼、鲫鱼、团头鲂、甲

鱼等大宗水产品，以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和孔雀石绿等禁用药物和

有毒有害物质为重点，深入开展专项治理，严厉打击在水产养殖

和苗种繁育环节违法使用禁用药物和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行为，

引导水产养殖者开展健康养殖和标准化生产。 

3、市场准入专项整治。对全市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、水

产品、水果等实行 24 小时检测检验，加大对市场农产品抽检数

量和频次，把好农产品市场准入关，严防农药残留超标蔬菜流入

市场。全市农产品执法和检测人员对各农产品超市、连锁店、专

卖店进行流动监管检测，督查自检体系运行情况。同时各县（市、

区）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切实加强对本辖区早市、流动商贩、

门店、城乡结合部等的监管检测，对检测出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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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的农产品及时进行无害化销毁，确保节日期间农产品的安全消

费，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。 

4、农业投入品专项整治。对农药、种子、化肥等农业投入

品进行专项整治，严查销售禁用农药行为，从源头上管控农业投

入品的质量安全，杜绝市场上（包括批发市场、零售市场、门市

部和农村零售点等）储存、销售高剧毒农药，不发生因假劣农资

引发的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，农资打假重大案件查处率达到

100%，通过专项整治，使农资生产经营行为进一步规范，农资市

场秩序进一步好转。 

四、组织领导 

为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有效开展整治工作，决定成立郑州

市农产品质量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。 

组  长：周亚民  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

副组长：马占军  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

成  员：杨清选  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监管处处长 

郑大奎  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法规处处长 

王新平  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水产办主任 

宋东甫  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队长 

符建伟  市农产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主任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分管农产品质

量安全工作、农业执法工作的副主任。 

   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杨清选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成员为监管

处全体工作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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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步骤 

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开始到 2015 年 12 月 20 日结束。 

（一）制定方案，动员部署（2015 年 11 月 20 日—2015 年

11 月 30日）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委、各有关单位要根据全市统一部署，成

立领导组织，制定本辖区、本部门具体工作方案，对农产品安全

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工作任务、工作进度和工作责任进行明确，方

案要突出重点，细化任务，落实责任，工作措施要有针对性和可

操作性。通过召开会议、印发工作方案等方式进行动员和全面部

署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农委、各有关单位要明确 1名联络员，于

11 月 28 日上午 12：00 前将本单位行动方案和联络员（姓名、

职务、联系方式、邮箱）报送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监管处。 

（二）全面排查，集中整治（2015 年 12 月 1 日—2015 年

12 月 10日）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委、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落实工作责任，认

真落实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各项措施，结合本辖区、本部门工作实

际，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经营行为，针对

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深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行动，

在整治活动中，对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，边整边改，逐条整改，

市农委将根据工作开展情况，适时组织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督导

检查。 

（三）巩固提升，建章立制（2015 年 12 月 11 日—2015 年

12 月 15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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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农委、各有关部门要针对整治存在突出问题

要高度重视，认真解决，对容易反弹的问题要采取得力措施，疏

堵结合，标本兼治。着力从根本上建章立制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，

巩固整治成果，确保整治行动取得成效，不走过场。 

（四）检查验收，总结评估（2015 年 12 月 16 日—2015 年

12 月 20日）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委、各有关部门要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

整治行动进行认真总结，形成书面材料并于 12 月 16 日前报送市

农委监管处。各有关部门对整治中存在的问题、发现的薄弱环节，

进行全面总结，制定出具体措施，认真加以整改，巩固专项整治

行动成果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要充分认识农产品质量安全集

中整治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农产品

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，迅速行动，结合当地农产品质

量安全工作的特点和突出问题，确保领导到位，人员到位，工作

到位，措施到位，务使整治工作不留死角、不留隐患、不出现集

中整治行动“盲区”，确保专项整治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强化监管，落实责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有关部门

深入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，要深入整治工作一线，加强督导检查，

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市农委将适

时对集中整治工作进行督查，对于妨碍监管执法的生产经营者，

要依法严厉查处；对监管不到位、责任不落实、情况不报告、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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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不解决的单位和工作人员，要严肃追究监管部门和人员的相关

责任。 

（三）坚持标本兼治，健全长效机制。在集中开展专项整治

的同时，要着眼今后的日常监管工作，通过专项整治，达到标本

兼治。同时要改善检验检测条件，提高检验检测能力和技术水平，

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制，完善市场准入、质量追溯、包装

标识等各项制度，推进诚信体系建设，强化综合执法，逐步建立

完善执法、检测、服务、处罚、应急五位一体的农产品质量安全

监管长效机制。 

（四）加强协调配合，及时报送信息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加

强农业部门内的资源整合和相互协调配合，形成合力，齐抓共管，

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。要加强沟通交流，及时报送信息。要建

立整治行动信息周报制度，从 2015 年 12 月 1日起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农委和市农委所属有关单位要确定一名信息报送人员，及时

汇总本县（市、区）和本单位每周专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，并于

每周四下午 17 时前报送到市农委农产品安全监管处（邮箱：

zznwjgc@163.com），重大问题、突发事件和大案要案随时上报。 

（五）广泛宣传，营造氛围。要充分利用媒体的力量，通过

多种途径，开展形势多样的宣传活动，营造整治行动的强大声势，

形成高压态势，震慑违法犯罪分子，要大力宣传和报道农产品质

量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工作进展和成效，通过政府监督、社会

监督、企业自律的方式，构建共管共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，

营造“人人关心，人人参与”的社会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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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   2015 年 11 月 26 日印发 


